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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 
 
 

 24.1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负责执行本款的工作方案。大会 1949 年

12 月 3 日第 319 A(IV)号决议规定成立难民专员办事处，大会 1950 年 12 月 14 日第 428(V)号

决议核可办事处《章程》。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其后通过决议，

要求办事处在其基本任务规定范围内，向被认为属于高级专员权限范围的其他群体提供援助。 

 24.2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总体目标是协助各国政府向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并寻求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

办法。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任务规定要求它维护不驱回和给予庇护的基本原则，确保难民的基本

权利受到尊重，并确保他们得到体面和人道的待遇。关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援助活动，大会 1954

年 10 月 21 日第 832(IX)号决议扩充了《章程》的基本规定。大会在随后通过的决议中呼吁高

级专员向回返者提供援助，并对他们返回原居住国后的安全和福祉进行监测。 

 24.3 此外，如秘书长或联合国主要主管机关提出具体要求，在征得有关国家同意后，难民专员办事

处按照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16 号决议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

并按照大会 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53 号决议支持紧急救济协调员的工作。遇有复杂的人道

主义紧急情况，难民专员办事处除履行其特有的国际保护任务外，还根据大会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决议，在联合国全系统的协调反应框架内，协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24.4 根据 2006-2007 年期间的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难民专员办事处将继续在两个次级方案

(国际保护和援助)框架内履行职能。工作方案的重点将是执行 2002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保护议程》（A/57/12/Add.1，附件四），以

及大会第 58/153 号决议表示欢迎的关于提高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能力的报告（A/58/410）

所述的行动。在开展活动时，将继续大力强调特别是通过建立统一业务管理系统等方式，加强

效率、透明度和问责制。 

 24.5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主要施政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是依照大会 1957 年 11 月 26 日第

1166(XII)号决议成立的，目的是在高级专员履行职责和批准使用向其提供的预算外资源时向

其提出咨询意见。执行委员会的年度会议包括一次年度全体会议和常设委员会若干次闭会期间

会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报告作为高级专员报告的增编提交大会。根据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69 号决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数目，应从 66 个增至 68 个。 

 24.6 高级专员对本方案的活动提供全盘指导，并予以监督和管理。高级专员由大会根据秘书长的提

名选出。高级专员的职责列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章程》附件。高级专员由一名副高级专员和一

名助理高级专员协助工作。 

 24.7 难民专员办事处纽约联络处代表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利益，负责在联合国总部宣传难民专员办事

处的目标，并向设在纽约的相关行动者宣传此种目标。这些行动者包括联合国所有实体、基金、

专门方案、外交使团、驻联合国记者团、以及驻联合国或以联合国政治问题为重点的关键非政

府组织政策基金会。纽约联络处完全由预算外资源供资，由 7 名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

和 5 名一般事务职类工作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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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难民专员办事处 2006-2007 两年期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以及执行工作方案所需的有关经费，

在工作方案下详细阐述。这些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的总体框架，见下文表 24.1。 

 表 24.1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框架 

构成部分 预期成果数目 绩效衡量数目

工作方案  

 国际保护 5 9

 援助 6 9

 共计 11 18

 24.9 作为工作方案组成部分的出版物问题，已在每个次级方案的框架内加以审查。经常出版物和非

经常出版物预计按下文表 24.2 汇总的数字印发，并在每个次级方案的产出资料中分列。 

 表 24.2 出版物总表 

出版物 2002-2003 实数 2004-2005 估计数 2006-2007 估计数

经常 19 22 22

非经常 20 20 20

 共计 39 42 42

 24.10 本款下 2006-2007 两年期所需资源总额为 65 785 300 美元（重计费用前），净减 458 600 美

元（0.7％）。之所以净减 458 600 美元，是由于：(a) 减少 2 959 800 美元，相当于大会

2004年 12月 23日第 59/276号决议第十一节规定的加强安保管理系统的一次性经费；(b) 增

加 2 500 000 美元，这是根据第 59/276 号决议第三节为加强高级专员行政支出中由经常预算

承担的部分；以及(c) 增加 1 200 美元，这是集中向难民专员办事处纽约联络处提供的数据处

理基础设施服务和支助费用中难民专员办事处所分担的部分。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规约》第

20 条，与难民专员办事处业务活动有关的行政支出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承担，与难民专员办事处

活动有关的一切其他支出由自愿捐款供资。经常预算承担的部分用作相当于 220 个行政管理职

类员额的经费、以及有关非员额所需经费中扩大的部分，如其他工作人员额费用、一般业务费

用以及用品和材料。 

 24.11 2006-2007 两年期的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2 022 860 000 美元，占难民专员办事处预计资源总

额的 96.8％。预算外资源主要用于实质性活动和业务活动。 

 24.12 2006-2007 两年期，难民专员办事处将继续改进其评价工具、评价的后续行动以及自我评价的

运用。根据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69 号决议，已确定用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监测和评价

工作的资源估计总额 1 791 400 美元，由预算外资源供资。 

 24.13 资源分配情况汇总于表 24.3 和表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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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3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1) 经常预算 

资源增长 

构成部分 
2002-2003

支出
2004-2005

批款 数额 百分比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费用
2006-2007

估计数

保护和援助难民 49 244.2 66 243.9 (458.6) (0.7) 65 785.3 1 519.9 67 305.2

 小计 49 244.2 66 243.9 (458.6) (0.7) 65 785.3 1 519.9 67 305.2

  (2) 预算外 

 
2002-2003

支出
2004-2005

估计数  
2006-2007

估计数

 小计 1 860 165.5 2 202 771.2 2 022 860.0

 (1)和(2)共计 1 909 409.7 2 269 015.1 2 090 165.2

 表 24.4 所需员额 

 临时员额  

 

常设经常 

预算员额 经常预算 预算外  共  计 

职类 
2004-
2005

2006-
2007

2004-
2005

2006-
2007

2004- 
2005 

2006- 
2007 

2004-
2005

2006-
2007

专业及专业以上   

 副秘书长 1 1 — — — — 1 1

 助理秘书长 1 1 — — 1 1 2 2

 D-2 — — — — 18 16 18 16

 D-1 — — — — 67 60 67 60

 P-5 — — — — 167 145 167 145

 P-4/3 — — — — 873 891 873 891

 P-2/1 — — — — 204 284 204 284

 小计 2 2 — — 1 330 1 397 1 332 1 399

一般事务   
 特等 — — — — 52 55 52 55

 其他职等 — — — — 324 144 324 144

 小计 — — — — 376 199 376 199

其他职类   

 当地雇员 — — — — 2 650 3 512 2 650 3 512

 外勤 — — — — 34 25 34 25

 本国干事 — — — — 289 308 289 308

 小计 — — — — 2 973 3 845 2 973 3 845

 共计 2 2 — — 4 679 5 441 4 681 5 443



 

 5
 

第 24 款 保护和援助难民 

  工作方案 

 24.14 本工作方案通过执行办公室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总部和外地执行，并由在国际保护部、业务部、人

力资源管理司、财务和供应管理司、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司以及对外关系司下设的若干单位支助。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业务按下列区域分类：非洲；欧洲；美洲；亚洲及大洋洲；以及中亚、西南亚、

北非和中东。为了支助这些业务，难民专员办事处通过120 个国别办事处开展活动。国别代表代

表高级专员行事，并且就派驻国开展的活动对高级专员负责。为执行各项业务，难民专员办事处

还在下列方面向其工作人员提供广泛培训：保护(各级开办学习班，为期6至 9个月)、性别和儿

童问题对策、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管理讲习班）、行政、财务、业务、管理学习和安保问题。 

 

  次级方案 1 

国际保护 
 

 24.15 本次级方案下开展的活动由国际保护部全面负责。本工作方案是参照 2006-2007 年两年期方案

计划方案 20 次级方案 1 拟订的。 

 表 24.5 两年期的目标、预期成果、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目标：向难民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切的其他人提供国际保护，并设法解决其问题。 

秘书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在保护难民和关切的其他人方面加强国际

合作 

(a) 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相关法律文书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144 个签字国 

 2004-2005 年估计数：146 个签字国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148 个签字国 

(b) 各国更好地遵守国际公认的难民待遇标准，

特别是庇护和不驱回的基本原则 

(b) 根据 1951 年难民问题公约通过或修订国家难民立法并订立

难民保护安排的国家数目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20 个国家获得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 

 2004-2005 年估计数：20 个国家获得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20 个国家获得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 

(c) 对妇女和儿童难民的保护得到加强 (c) ㈠ 问题得到持久解决的孤身和失散儿童比率上升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49％ 

  2004-2005 年估计数：54％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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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受害者获得心理、医疗或其他

形式支助的比率上升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86％ 

  2004-2005 年估计数：90％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95％ 

  ㈢ 接受性别和儿童问题对策培训的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

员人数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425 名工作人员接受培训 

  2004-2005 年估计数：495 名工作人员接受培训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500 名工作人员接受培训 

(d) 更多地利用全面的区域办法预防和解决难

民问题和其他形式非自愿流离失所问题 

(d) 加入“公约补充协定”的国家数目以及缔结的此种协定的

数目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1个缔约国/协定 

 2004-2005 年估计数：新增 3个缔约国/协定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新增 3个缔约国/协定 

(e) 在持久解决许多强迫流离失所问题方面取

得进展 

(e) ㈠ 在自愿遣返原籍国方案框架内脱离被强迫流离失所处

境而回返的难民和令人关切的其他人的人数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350 万回返者(约 32％) 

  2004-2005 年估计数：300 万回返者(约 35％)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300 万回返者(约 38％) 

  ㈡ 问题得到持久解决的人数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360 万人(约 34％) 

  2004-2005 年估计数：310 万人(约 37％)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310 万人(约 40％) 

  ㈢ 参与旨在促进回返者自立的活动以及为促进持久解决

办法而向收容国和原籍国提供支持的行动者数目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80 个行动者 

  2004-2005 年估计数：100 个行动者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120 个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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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 

 24.16 本次级方案预计达到目标和预期成果，前提是：(a) 各国认为维护国际保护制度有利于其国家

利益；(b) 国际形势为寻求持久解决办法，特别是自愿遣返提供有利机会；(c) 国际社会本着

责任负担和国际团结精神提供充足的资源。 

产出 

 24.17 两年期内，将提供下列最终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预算外）： 

㈠ 大会： 

a. 向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协助大会审查高级专员的报告⑵；协助第三委员会审查

高级专员的报告⑻； 

b. 会议文件：高级专员的报告⑵。 

㈡ 执行委员会： 

a. 向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每年为“公约补充”问题新的协商论坛，即难民论坛筹

备两次会议⑷；筹备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向其提供服务⑵；筹备保护问题为议程主

要项目的 6-7 月会议并向其提供服务⑵； 

b. 会议文件：为常设委员会每次年中会议编写两份保护问题会议室文件⑷；两期《国

际保护说明》⑵； 

 (b) 其他实质性活动（预算外）： 

㈠ 经常出版物：《难民调查季刊》⑻；《难民》⑻； 

㈡ 实况调查任务：难民专员办事处高级管理层(高级专员、副高级专员、助理高级专员

和国际保护部主任)将执行与保护有关的任务； 

㈢ 新闻稿、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 

㈣ 技术材料：增订并出版一个 CD-ROM，题为“难民世界”，内载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正式

文件、法律资料和其他参考资料，供外界用户使用； 

㈤ 视听材料：录像(英文和法文，一般为时8-15 分钟)，内容涉及与难民有关的各种议题； 

 (c) 技术合作（预算外）： 

㈠ 咨询服务：协助各国政府拟订难民甄别程序以及与难民事务有关的国家立法； 

㈡ 培训班、讨论会和讲习班：每年与意大利圣雷莫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一起为来自 30

个国家的约 50 名非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举办难民法课程；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政府官

员和非政府执行伙伴举办难民法培训活动，总共约 5 000 人参加； 

㈢ 外地项目：与各执行伙伴合作，每年筹备、执行并监测与国际保护直接有关的项目，

其中涉及与就地安置、遣返和重新安置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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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2 

援助 
 

 24.18 本次级方案由业务部负责，涵盖各种区域行动。本工作方案是参照 2006-2007 年期间两年期方

案计划方案 20 次级方案 2 和优先事项拟定的。 

 表 24.6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果、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目标：自紧急情况发生之时起，确保向难民专员办事处所关切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直到受益人成功融入原居住社

区，或者已有其他持久解决办法，同时特别注意属于优先类别的妇女、儿童、青少年和老龄难民的能力和需要 
 

秘书处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受益于关怀和维持方案的难民生活质量得

到提高 

(a) ㈠  难民专员办事处为每 10 000 名难民设立的初级保健设

施数目增加，在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下为满足难民基本需要

而实现的其他可量化的改进之处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难民营的 69％ 

  2004-2005 年估计数：难民营的 75％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难民营的 80％ 

  ㈡  参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社区结构化方案的难民比

率提高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13％ 

  2004-2005 年估计数：25％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30％ 

(b) 加强与其他行动者，特别是联合国姊妹机构

和双边发展机构的伙伴关系，以应付难民和回返

者的需要 

(b) 联合国相关机构为应付难民或回返者以及周围社区的需要

而采取的协调一致的举措数目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8项举措 

 2004-2005 年估计数：9项举措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10 项举措 

(c) 在将执行委员会确定的优先事项，即妇女、

儿童、青少年和老龄难民）以及环境纳入主流方

面取得进展 

(c) 反映这些主要类别并明确说明影响指标/产出的国别业务计

划数目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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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005 年估计数：80％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90％ 

(d) 进一步改善难民专员办事处应急准备和应

急规划水平 

(d) 为应付可能出现的难民紧急情况而作出的应急准备安排和

制订的应急计划数目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为至少 6 个很可能发生的难民紧急情况制订应急

计划 

 2004-2005 年估计数：为至少 6 个很可能发生的难民紧急情况制

订应急计划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为至少 6 个很可能发生的难民紧急情况

制订应急计划 

(e) 在提高当地应付难民情况的能力方面取得

进展 

(e) 在提高应付难民情况能力方面获得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的

国家数目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20 个国家 

 2004-2005 年估计数：23 个国家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25 个国家 

(f) 促进业务合作，由国际社会本着责任负担和

国际团结的精神，提供充足的自愿捐助，以更好

地援助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切的人 

(f) ㈠ 参与向依照高级专员遣返、重返社会、恢复和重建战略

收容/重新安置难民的国家提供支助的政府机构数目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4个政府机构 

  2004-2005 年估计数：6 个政府机构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8个政府机构 

  ㈡ 使国际社会提供的自愿捐助数额有足够的增加 

  业绩计量： 

  2002-2003 年：171 万美元 

  2004-2005 年估计数：194 万美元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210 万美元 

  ㈢ 获得援助和遣返或其问题得到持久解决的难民人数 

  业绩计量： 

  2002-2003：360 万人(约 34％) 

  2004-2005 年估计数：310 万人(约 37％) 

  2006-2007 年具体目标：310 万人(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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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 

 24.19 本次级方案预计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果，前提是国际社会本着责任分担和国际团结的精神，提

供充足的资源。 

产出 

 24.20 两年期内，将提供下列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预算外）： 

㈠ 大会：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协助大会审查高级专员的报告⑵；协助第三委员会审

查高级专员的报告⑻； 

㈡ 执行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认捐会议（每年举行）⑵；筹备并便利执行委员会审议

援助事宜⑵；筹备并便利常设委员会审议援助事宜⑹； 

b. 会议文件：编制 10 份与援助问题有关的文件，包括年度方案预算，以及关于难

民专员办事处检查和评估活动的报告等⑽；编制约 20 份关于各种援助问题的会

议室文件⒇； 

(b) 其他实质性活动（预算外）： 

㈠ 经常出版物：关于办事处业务活动的一份通讯；建立（并每年更新）知识信息管理系

统，内载关于方案编制的准则和资料、方案优先事项和技术信息⑵； 

㈡ 非经常出版物：就各部门（健康、环境、重返社会、社区服务、妇女、儿童/青少年

难民）以及诸如登记和微额供资等活动编制新的出版物和（或）修订现有文件⒇； 

㈢ 实况调查任务：每年就方案优先领域和各技术部门执行实况调查任务； 

㈣ 为外界用户举办讨论会：每年与非政府组织执行伙伴（约 450 个）一道举行一次大型

国际协商会议；就妇女、儿童、青少年、老龄难民以及环境等优先领域为难民专员办

事处各执行伙伴举行大约 20 次讨论会； 

(c) 技术合作（预算外）： 

㈠ 培训班、讨论会和讲习班：难民专员办事处将举办与紧急情况有关的各种培训课程。

紧急情况管理讲习班这一基本课程将分 6 次讲授，对象是 80 名非难民专员办事处工

作人员； 

㈡ 外地项目：每年与执行伙伴合作，在约 120 个国家制订、执行和监测大约 160 个援助

项目；这些项目分成两类援助，即紧急援助以及关怀和维持；在外地行动中开办约 10

个由总部管理的项目，目的是提供方案专门知识和财政资源，以推动将方案优先事项

（妇女、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和环境）纳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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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7 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4-2005

2006-2007

(重计费用前) 2004-2005 2006-2007

经常预算  

 员额 1 041.4 1 041.4 2 2

 非员额 65 202.5 64 743.9 — —

 小计 66 243.9 65 785.3 2 2

预算外 2 202 771.2 2 022 860.0 4 679 5 441

 共计 2 269 015.1 2 088 645.3 4 681 5 443

 24.21 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章程》第 20 条，难民专员办事处业务活动所需行政支出由联合国经常

预算承担，而与难民专员办事处活动有关的所有其他支出均由自愿捐款供资。虽然《章程》

没有界定什么是“行政费用”，但是根据行政和预算咨询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七届会议的报告（见

A/2157，第三部分）所下的定义，该用语应解释为指业务费用和有关管理费用以外的其他费

用。 

 24.22 为 2006-2007 两年期提议的 65 785 300 美元包括：(a) 高级专员和副高级专员员额的经费

（1 041 400 美元）；(b) 集中向难民专员办事处纽约联络处提供的数据处理基础设施服务和支

助费用中难民专员办事处所分担的部分（1 200 美元）；(c) 补助金 64 742 700 美元，用作难

民专员办事处的一部分行政费用。补助金之所以是这个数额，是由于减少了 2 959 800 美元，

相当于加强难民专员办事处安保管理系统的一次性费用，但提议增加 2 500 000 美元，用以按

照大会第 59/276 号决议第三节的要求加强高级专员行政支出中由经常预算承担的部分。按补

助金而不是按员额和非员额资源的形式向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经费，充作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行

政支出，这种做法始于 2002/2003 两年期。其目的是简化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预算程序，而且如

2002-200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A/56/6，第 23 款，第 23.20 段）所述，在三个两年期后，将

对这种做法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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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06-2007 两年期组织结构 

 

 

 

 

 

 

 

 

 

 

 

 

 

 

 

 

 

 

 

 

 

 

 

 

 

 简称：RB：经常预算；XB：预算外；GS（一般事务）职类包括一般事务、当地雇员、外勤和本国干事员额。 

 a
  由经常预算补助金供资的员额，为透明起见，在本图内列于经常预算栏，但在详细员额配置表内列于预算外栏。 

监察主任办公室 

RB：  XB: 
1 D-1

a
 1 D-2 

2 P-5
a
 4 P-4 

2 GS
a
 1 P-3 

  1 GS 

高级专员 

RB： 

1USG 
执行办公室 

RB：  SB： 

2 D-1
a
 5 P-4 

1 P-5
a
 2 GS 

3 GS
a
 

副高级专员 

RB：  XB： 

1 ASG  1 P-4 

1 GS
a
 

国际保护部 

XB： 
1 D-2 
2 D-1 
7 P-5 
17 P-4 
12 P-3 
17 GS 

调解员 

RB： 

1 D-1
a
 

1 GS
a 

对外关系司 

RB：  XB： 
1 D-2

a
 1 D-1 

3 D-1
a
 1 P-5 

5 P-5
a
 13 P-4 

5 P-4
a
 9 P-3 

6 P-3
a
 4 P-2 

8 P-2
a
 34 GS 

17 GS
a
 

财务和供应品管理司

RB：   XB： 
1 D-2

a
  1 D-1 

1 D-1
a
  1 P-5 

3 P-5
a
  11 P-4 

2 P-4
a
  8 P-3 

4 P-3
a
  31 GS 

2 P-2
a
 

52 GS
a
 

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司

RB：  XB： 
1 D-1

a
 1 D-2 

2 P-5
a
 1 D-1 

2 P-4
a
 1 P-5 

13 P-3
a
 13 P-4 

2 P-2
a
 33 P-3 

18 GS
a
 12 P-2 

  24 SG 

人力资源管理局 

RB：  XB： 

1 D-1
a
 1 D-2 

3 P-5
a
 1 D-1 

5 P-4
a
 2 P-5 

7 P-3
a
 12 P-4 

35 Gs
a
 12 P-3 

  80 GS 

法律事务科 

RB：  XB： 

1 P-5
a
 2 P-4 

1 GS
a
 1 P-3 

  1 P-2 

  1 GS 

外地办事处 

XB： 
3 D-2 
35 D-1 
85 P-5 
213 P-4 
355 P-3 
254 P-2 
3 625 GS 

紧急情况和 

安保处 

XB： 

1 D-1 

3 P-5 

15 P-4 

8 P-3 

11 GS 

业务部 

XB： 
6 D-2 
7 D-1 
25 P-5 
71 P-4 
26 P-3 
1 P-2 
82 GS 

助理高级专员(业务) 

RB:   XB: 

1 GS
a
  1 ASG 

   1 P-4 

难民专员办事处

纽约联络处 

XB： 

1 D-2 

1 D-1 

1 P-5 

3 P-4 

1 P-3 

5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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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2005 两年期不执行的经常性产出 

A/56/6，段次 产出 数量 取消的原因 

25.16(a)㈡ 与保护有关问题的会议室文件 2 更加集中地讨论较少的议程项目 

25.16(a)㈡ 关于执行委员会专题的会议室文件 2 专题讨论将与高级专员向执行委员会所

作发言的要点相对应，而不是以单独的

专题文件为基础 

25.16(b)㈡ 与保护有关的任务 36 资源和后勤制约因素 

25.16(b)㈣ 维持和更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国际

文书和法律文本集》(英文/法文) 

1 该文集将通过 CD-Rom“难民世界”以电

子方式保存 

25.16(b)㈣ CD-ROM“难民世界” 2 出于资源方面的考虑，一年仅制作一次

25.19(b)㈢ 与援助有关的任务 80 与援助有关的任务 

25.19(b)㈣ 25.19(b)㈣ 8 原来每年四次的区域协商因资源方面的

考虑而终止；举行更多参与性的年度全

球协商 

 共计  131  

 

 


